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目的意义

1.

《低空机载通信设备设计要求》（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任务来源

本标准制定任务源于国家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求，响应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低空飞行服务系统建设指导意

见》，等政策要求，旨在构建标准化、安全可控的低空机载设备技术体系，

支撑我国低空经济的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完善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

填补低空机载通信设备技术规范空白。

基本信息

  标准名称 低空机载通信设备设计要求

 

      

          



项目类型

制定

 

  

□修订

（被修订标准名称及编号： ）

计划编号

  起止时间 2025 年 3 月至 2026 年 12 月

  标准起草单位 沈阳美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美行瑞空科技有限公司

  起草组成员 赖克、孙庆鹏、刘英华、刘秋平、谢巍

  项目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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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的意义 

1）规范低空机载通信设备的技术要求 

● 为微型、轻型、小型、中型及大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机载通信设备

（如数据采集、通信、定位、视频等系统）提供统一的技术标准。 

● 明确各类机载通信设备的功能、性能、安全性和可靠性要求，确保

设备在低空飞行环境中的稳定运行。 

2）保障低空飞行安全与空域管理 

● 通过标准化机载通信设备的数据采集、通信、定位等功能，确保无

人驾驶航空器与地面控制站、空管系统的高效交互，降低飞行冲突

风险。 

● 支持运行识别，便于监管机构对低空飞行器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 

3）提升系统可靠性与冗余能力 

● 要求关键系统（如通信、定位、供电）具备冗余设计，提高设备在

极端环境下的生存能力。 

● 通过严格的测试与认证要求，确保机载通信设备满足适航标准。 

4）确保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 采用加密、端到端安全传输等技术，防止数据泄露和篡改。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GDPR 等法规，对敏感信息

进行脱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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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推动低空经济与技术创新

 

● 为无人机物流、城市空中交通、应急救援等低空应用提供标准化技

术支撑。

● 鼓励先进技术在低空领域的应用，提升行业整体水平。

二、标准制修订原则

1. 一致性

概念、名词、分级、分类、指标要同相关标准保持一致性和延续性，

避免矛盾、冲突和不一致。

2. 基础性

对低空机载通信设备的基础性指标和要求进行规定，取“最大公约数”，

强调标准的基础性和通用性。

3. 科学性

既要考虑传统的、成熟的低空机载通信设备产品，也要充分吸纳新的

充分参考和借鉴目前市面上主流的低空机载通信设备的功能，基础性

指标，调研了解大众需求，保证所涉及到的具体指标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

成熟的技术支撑。

4. 先进性

技术方法，保证标准的适用性和先进性，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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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体系性 

从设备级（机载通信设备）到系统级（空管服务）形成完整标准链。 

6. 规范性 

标准的体例与格式要求按国家标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执行，符合规范性原则。 

三、主要标准工作流程 

1. 筹备阶段 

2025 年 3 月，公司内部成立涵盖标准编制、技术专家、项目支持等人

员的标准支持团队，明确各团队成员的职责分工，并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

划和时间表，同时收集了国内外相关的标准资料、行业研究报告以及实际

案例等，为标准的制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调研阶段 

2025 年 4 月，通过实地走访、专家访谈等方式，对低空机载通信设备

的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功能缺陷进行了深入调研，广泛听取了各方意见和

建议，确保标准能够充分反映行业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3. 草案阶段 

2025 年 5 月~7 月，在对调研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和整理的基础上， 

标准编制团队按照既定的工作计划和标准格式要求，形成标准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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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立项阶段 

2025 年 9 月，经先进技术与应用团体标准工作秘书处组织有关专家

审核并报先进技术与应用团体标准联合推进办公室批准，同意立项。 

5. 征求意见 

暂略。 

6. 报批阶段 

暂略。 

四、主要技术内容及其依据 

1. 标准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低空机载通信设备的设计依据、设计准则、设计内容、

设计流程和设计验证。 

本文件适用于微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轻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小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中大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机载通信设备的

设计。 

2. 标准内容 

标准内容包含低空机载通信设备的设计依据、设计准则、设计内容、

设计流程和设计验证： 

1） 低空机载通信设备的设计依据 

低空机载通信设备的设计依据应包含低空机载通信设备功能要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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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要求、环境适应性要求、安全性要求、接口与电源适配要求、数据采

集要求、通信与定位要求和其他相关要求。 

2） 低空机载通信设备的设计准则 

低空机载通信设备的设计准则包含四项内容，包括功能集成化原则、

链路冗余化原则、安全可控化原则、适配通用化原则。 

3） 低空机载通信设备的设计内容 

低空机载通信设备的设计内容包含系统总体设计要求和各个部分的

功能设计要求。 

4） 低空机载通信设备的设计流程 

提出了低空机载通信设备的各个设计环节和衔接步骤，可以作为系统

设计的流程参考。 

5） 低空机载通信设备的设计验证 

提出了低空机载通信设备的设计验证方法和要求。 

五、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

期的经济效果 

无。 

六、采用国际先进标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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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标准涉及知识产权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已公开专利技术，若后续实施中发现相关专利，将通过

合理许可解决。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 

无。 

九、标准水平和预期效果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在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以及众多企

业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为标准的编制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标

准编制团队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严格执行了相关的标准化工作程序和要求，

确保了标准制定工作的公正性、透明性和科学性。然而，由于低空经济是

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领域，相关技术和业务模式仍在不断创新和完善之中，

因此本标准也将根据低空经济的发展情况和实际应用需求，及时进行修订

和更新，以保持其先进性和适用性，更好地服务于低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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